附表：南投縣纜車營運管理辦法業務主辦分工表

	分 類
	業 務 內 容
	主管法條
	主辦單位

	規劃事項
	規劃期間之可行性研究及相關規劃事項
	
	觀光處

	興建事項
	空中纜車規劃設計
	
	建設處

	
	空中纜車施工規範
	
	工務處

	履勘事項
	土木建築、纜車設施及相關機電設施
	第9條第1項第1款
	工務處

	
	營運人員完成必要的訓練及模擬演練
	第9條第1項第2款
	觀光處

	
	營運規章及重要設備操作手冊
	第9條第1項第3款
	觀光處

	
	場站避難逃生設備、安全防護措施等
	第9條第1項第4款
	消防局

	營運管理乘客安全
	服務指標、行車計畫、行車規章、運送規章、運價計算書等事項
	第14條至第19條
	觀光處

	
	纜車系統與其他運輸系統之聯運事宜
	第20條
	工務處

	
	營運機構須定期陳報之資料以及公共外責任險等事項
	第21、22、33條
	觀光處

	
	纜車系統設施維護、人員體格檢查及技能檢定等事項
	第25條至第27條
	建設處

	
	設置使用及安全說明之處所
	第28條
	建設處

	
	纜車系統乘客相關規定
	第29條
	觀光處

	
	事故處理方式及事故調查研究等事項
	第30條至第32條
	觀光處

	監督檢查
	經營不善或其他有損公共利益之重大情事處理方式
	第24條
	觀光處

	
	空中纜車之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
	第34條至第36條
	建設處

	
	財務狀況
	第35條第1項第3款
	財政處

	
	車廂維護保養情形、站體及支柱檢查
	第35條第1項第4、6款
	建設處

	
	纜索維護保養情形
	第35條第1項第5款
	工務處

	
	行車安全及保安措施
	第35條第1項第7款
	觀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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